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分行关于废止部分文件的公告
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、浙江省分行相关规定和工作需要，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分行决定废止《关于印发<嵊州市支行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操作规程>的通知》（嵊银发〔2010〕57号）、《关于<嵊州市支行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操作规程>的补充通知》（嵊银发〔2011〕57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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